
建设新农村

扶贫开发“整村推进”  

摆脱贫困初见成效周海波

云南省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地区，

农村贫困问题呈“一大、二深、三

高、四散、五弱”的现象。即贫困人口

绝对数“大”，按照新的标准，到2005

年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有

248.4 万人（年人均纯收入 6 83 元以

下），低收入人口489.4万人（年人均纯

收入683-944元）；贫困程度“深”，全

省 7 3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人均

G D P、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

入仅相当于全省人均水平的 50 .7% 、

26%、71.5%，70万特困群众基本丧失

生存条件，7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基

本处于整体贫困状态；返贫率“高”，边

扶边返，“十五”期间，每年脱贫 136.9

万人，返贫 1 18.9 万人，返贫率高达

86.8%；贫困人口分布 “散”，贫困人

口主要集中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

区、干热河谷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老

区、边境地区等，给扶贫工作带来很大

的困难；支持力量“弱”，由于云南各

级财政自给率低，扶贫资金占财政支

出比重仍呈下降趋势，而扶贫成本不

断上升，全国“八五”时期解决温饱的

扶贫成本为人均2005元，“十五”则上

升到 2.1 万元，加大了扶贫矛盾。

为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从 2003年开始，云南省委、省政府按

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

实施了以改善贫困村基本生产生活条

件、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的整村推进

扶贫发展战略，截止到 2005年底，财

政投入 16.19亿资金，共完成 1274个

村委会和5110个自然村的整村推进任

务，建成了一批关系贫困群众温饱的

基础设施项目，使 73万贫困农户 300

多万贫困人口受益，贫困村的生产生

活条件明显改善，公共设施水平明显

提高，贫困农户收入持续增长，村容村

貌及群众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以 “五建、四通、三改”为

措施，在整村推进中实现“五基”目标。
“五建”即建安居房、建沼气池、建科

技活动室、建基本农田、建增收产业；

“四通”即通路、通水、通电、通广播

电视；“三改”即改厩、改厕和改厨。统

筹规划，综合实施，做到实施一个村，

发展一个村，推进一个村，巩固一个

村，从基本生产、基本生活、基本教育、

基本卫生、基层组织建设等五个方面，

夯实了贫困人口解决温饱脱贫致富所

必须的发展基础，搭建了贫困村向和

谐文明村迈进的平台。
（二）采取“五个统一”，派驻工作

队，示范带动。一是统一组织领导，省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按照全省规划，每

年将实施整村推进的项目任务计划下

达到各项目实施县，并按照每个村 15

万元左右的补助标准将资金拨付到项

目县，由项目县扶贫领导小组统一确

定项目实施村并组织项目实施。二是

统一规划，根据扶持村每村每户的不

同情况，制定建设规划和具体的帮扶

措施，做到按照规划实施和帮扶措施

到位，实现扶贫工作进村，帮扶力量进

村，扶贫资金进村，扶贫项目进村，技

术服务进村。三是统一主要建设内容，

以解决贫困户温饱为中心，以改善生

产生活条件和提高贫困群众综合素质

为根本，以发展社会事业为基础，以建

立稳定增收产业为核心，着力抓好基

础设施、增收产业、社会事业、文明新

风、民主法制和村级组织建设。四是统

一建设标准：每个扶持村在30户左右，

建设村要实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

水喝、有房住、适龄儿童能上学、有病

能就医，做到扶持一个村、 脱贫一个

村、发展一个村、长远致富一个村。五

是统一考核验收量化指标，建设村要

基本实现人均拥有1亩以上基本农田、

1亩经济作物、1 亩经济林果；户均出

栏 1头大牲畜、掌握 1门种养业实用技

术、有条件的输出 1个劳动力。所确定

建设内容必须在1年之内完成，项目竣

工后，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验

收。为保证实现“五个统一”，各县组

成扶贫工作队，进驻贫困村，与群众同

吃同住同劳动，组织群众开展实施整

村推进项目。在贫困村中，树立起了脱

贫致富的旗帜，起到“典型引路、示范

带动、辐射周边”的推动作用。

（三）整合资金，加大投入，建立

多元投入体系。在资金筹措上，通过整

合各类资源，按照“渠道不变，捆绑使

用，综合实施，各记其功”的要求，把

各种扶贫资源整合到整村推进的平台

上来，把有限的力量用在与解决贫困

群众温饱问题最密切的项目上，用在

解决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问题上。

采取“争取上级投入一点、挂钩部门帮

扶一点、社会各界捐赠一点、群众自筹

一点”的筹资办法，整合农业、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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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畜牧、交通、广电、教育、卫生

等各部门的扶贫资源，集中力量加大

投入，形成强劲的扶贫开发合力，使扶

贫资金产生吸附作用，促成扶贫开发

项目规划到哪里，片区推进到哪里，相

关部门项目和资金跟随到哪里的整体

效应。同时，采取财政贴息办法，利用

银行贷款投入项目建设，形成了多元

扶贫投入体系。

（四）强化管理，实行奖勤罚懒的

激励机制。在资金物资管理上，严格按

照有关制度的要求进行管理，同时，各

州、县还制定了资金物资管理制度和

目标责任制、工程进度公示制等措施，

从源头上有效杜绝挤占、挪用、贪污扶

贫资金物资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同时，实行目标责任考核奖惩办法，每

一年度整村推进项目实施结束，都要

进行检查验收和工作考核，召开总结

表彰大会，兑现奖罚，并建立健全激励

机制，对在扶贫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

秀干部给予重点培养和任用。
（五）实施科技扶贫，产业支撑，带

动农民增收。云南省走“龙头带、政府

推、市场拉、银行帮”的路子，采取“龙

头联市场、协会联农户、沼气联养殖、

特色联效益”的办法，扶持了一大批产

品市场前景好的种养加龙头企业。同

时，依托本村致富能手成立产业协会，

指导农户用科技发展产业，改造畜厩

养猪，配套建设沼气池，施用沼肥发展

特色优势产品，农民增收效果明显。

整村推进的有效开展，促进了云

南省扶贫开发各项措施的全面落实和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00

年到2005年，80个国家和省级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103

元提高到 1537元，年均增加 86.8元，

增长 6 .9% ，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2个百分点。同时，贫困地区农民生

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新修和改扩建

村级公路3.1万公里，村委会通路率达

84%；新增基本农田135万亩，93%以

上的自然村实现了通电目标；完成退

耕还林9万亩，建设草山 8万多亩、经

济林 10万亩；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入学

率从 87% 提高到 91.7% ，解决了 150

万人次贫困学生的生活补助，有效降

低了辍学率。“整村推进”的实施，取

得了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综合实施、

全面发展的效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为“十一五”扶贫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作者单位：云 南省 财政厅）

建设新农村

多予少取筹资金  建设招远新农村

李淑美  刘文礼

近几年来，山东省招远市坚持走“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

“多予少取放活”的路子，抓好财政支农

资金的筹措、使用和管理，一心一意为

“三农”服务，使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

千家万户，推进了全市新农村建设。

摆正位子 戮力同心哺 “三农”

改革开放以来，招远市经济社会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全国百强县

（市）中位次逐年前移。但在农村建设

方面仍有不少欠账，特别是通过提高

价格使农民增收的空间越来越窄、 乡

镇企业对农民增收的效应逐年减弱的

情形下，怎样实现农业增效，促进农民

增收，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

成果，成为摆在各级领导和财政干部

面前的焦点和难点。为此，招远市财政

部门针对广大农民、农村和农业嗷嗷

待哺的现实，在财政体制上大力支持

涉农部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对服务“三农”的所有组织支持力度不

减。无论是市级还是乡级，各种为农业

服务的专项经费必须按法定标准予以

保障，农口单位用于农业科技推广、品

种试验等方面的经费要予以保障，一

些乡镇因机构等原因自行“断奶”的要

立即接上，缺人员的要配齐。同时，市

级地方预算内支农资金连续 6 年增幅

超过20%，并逐年递增，从而保证农业

这个“母体”健康发展，具有生机活力。

聚集资金 “供氧输血”助 “三农”

目前，县级财政保工资、保稳定支

出压力已经很大，要拿出更多的资金

支持“三农”发展，就需要改变“财政

资金包打天下”的方式，多种形式、多

种渠道地挤资金、调资金，千方百计为

“三农”输血供氧。

——采取“加减法”，促进农民增

收减负。招远市 2004年率先取消了农

业税，农民人均减负65元，同时市级

财政安排 1104万元保证基层政权正常

运转。安排908万元用于全市种粮农户

补贴和农机补贴。最重要的就是加大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建设新农村
	扶贫开发“整村推进”  摆脱贫困初见成效




